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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8民初1149号
郑存堂: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心支公司诉被告郑存堂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
24日上午9: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442号

杭州爱与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向圆圆诉
被告杭州爱与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
24日上午10: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531号

安达市飞腾物流有限公司、沈阳鑫广福物流运输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城市管
理局诉被告杨瑞海、安达市飞腾物流有限公司、沈阳鑫广福
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中心
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分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7月18日上午九点在
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918号

董成:本院审理的原告中天美好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与董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5918号]。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05号

余钢（住杭州市钱塘区前进街道临江村东升5组6号）：
本院受理原告孙浩与被告余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2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经审理终结。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114民初4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余
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孙浩借款本金40000元，
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余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孙浩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890元，由被告余钢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44号

叶东林：本院受理原告濮献民诉被告叶东林合伙合同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34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叶东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濮献民欠款49500元；二、被告叶东林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濮献民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8元，由被告叶东林负
担。原告濮献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
退费；被告叶东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应负担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
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
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
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开户行：工行杭州西湖支行，户
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
交纳通知书》）。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8号

詹建清：原告刘桂珍、陈波、陈莉与被告胡秀仙、胡萍、
胡逸飞、胡静及你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82民初3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1266号

姚巧云：原告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与你医疗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支付医疗费170807.29元，并支付相
应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梅城法庭3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597号

马丽（公民身份号码：3412241987****3546）、张光
伟（公民身份号码：3421251979****7834）：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与被告马丽、张光伟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八条、第七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135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丽、张光
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支付代偿款21861.84元，支付资金占用费（以
21861.84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24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年利率14.8%计付），并赔偿原告因实现债权支出的
律师费3500元。案件受理费44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马
丽、张光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589号

马振中（公民身份号码：1410021998****0011）、
冯鑫鑫（公民身份号码：1426231996****4913）：本院受

理的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与被告马振中、冯
鑫鑫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八条、第七百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135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马振中、冯鑫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晨
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195110.20元，支付代偿
款的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14.8%以13390.62元为基数
自2019年9月19日起算，以14566.41元为基数自2019
年12月10日起算，以20345.71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
19日起算，以16144.98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1日起
算，以130662.48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0日起算，均计
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赔偿原告因实现债权支出的律
师费3500元。案件受理费457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马振中、冯鑫鑫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42号

樊明志（公民身份号码:5224231974****1039）：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
州支公司诉被告樊明志、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
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9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原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7000
元；二、驳回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
州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樊明志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675号

徐亚东：李晓明与徐亚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当事人
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6月28日9:00在本院石碶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899号

杨文文（公民身份号码3601231995****2415）：
原告宁波好博门窗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文文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证据材
料、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支付所欠货款27000元；2、被告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30日，
09时00分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158号

汪宜新（公民身份号码：320924****6115）：本院受
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鸿鼎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汪宜新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
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7月5日9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162号

姜兵（公民身份号码：422425****2938）：本院受理
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鸿鼎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姜兵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
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
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
月5日9时30分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25号

章优选（公民身份号码：332621****5512）：本院
受理的原告张明诉被告章优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
民初11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633号

马军利（公民身份号码:6101251969****1818）、
宁波海曙石碶鑫润泉热水供应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03MA290R0X26）：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为与被告马军利、宁波
海曙石碶鑫润泉热水供应站、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363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23号
唐景辉（公民身份号码:3404211979****4019）：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为与被告唐景辉、我来运（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52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5264号

程玉：本院受理原告姜廷香诉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
一、被告程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姜廷香医
药费6056.3元、误工费350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交通
费100元，以上共计10263.3元；二、驳回原告姜廷香的其他
诉讼请求。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本裁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819号

陈玉梅：本院受理原告徐金玉诉被告陈玉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205
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陈玉梅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偿还徐金玉借款本金4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950元，均由陈玉梅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破7号

2022年4月26日，宁波升日太阳能电源有限公司管理
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请求
本院终结宁波升日太阳能电源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本
院认为:宁波升日太阳能电源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分配
完结，依管理人的申请，应终结宁波升日太阳能电源有限公
司的破产清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二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宁波升日太阳能电源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破7号

2020年3月27日，本院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海曙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升日太阳能电源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宁波升日太阳能电源有限公
司的债务总金额为2054475180.10元，管理人查明的宁
波升日太阳能电源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为
8124344.24元。本院认为，宁波升日太阳能电源有限公
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宣告该公司破产符合法律规
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07条的规定，
本院于2022年4月19日裁定宣告宁波升日太阳能电源有
限公司破产。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061号

付锡超（居民身份证号码：4306821990****
3654）：本院受理原告刘芳与被告付锡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一、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8560元及利息1400元；二、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4日9时00分在本院梅山
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906号

邱守巧：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邱守巧追偿权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3906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邱守巧偿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代偿款9024.59元，并支付自2020年5月26日起至实
际履行日止按照月利率1%计算的违约金，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
受理费50元，由被告邱守巧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邱守巧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25号

张聂洪、王林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聂洪、王林梅追偿权一案，现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1民初402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聂洪、
王林梅偿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
款28476.55元，并支付自2021年4月26日起至实际履
行日止按照月利率1%计算的违约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12元，由被告张聂洪、王林梅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张聂洪、王林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66号
汪海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万保永亮建材有限公司

与被告汪海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666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
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82号

孙明星：原告梁新建与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4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87号

王帅：原告任海彬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48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130000元，并
支付自2021年12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377号

叶俊涛：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3377号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车商第二营业
部与被告叶俊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审
理，定于2022年6月20日下午14时30分在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770号

傅鸿辉、金华市毓薇饰品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
告宁波华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
在审理过程中，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6月29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204号

徐震飞、贵州银魅豪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以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徐震飞、第三人贵州银魅豪
车租赁有限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10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27日9时00分在浙江移动微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38号

张松梅：原告宁波罗蒙制衣有限公司与你及被告王
劲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13民初33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王劲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
波罗蒙制衣有限公司货款53748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二、被告王劲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
波罗蒙制衣有限公司货款50000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
损失。被告张松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受理费
14137元，由被告王劲锋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1636号

仲龙刚：原告孙雪诉你与陈佑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原告孙雪的诉讼请求：1.陈佑明、
仲龙刚支付孙雪欠付货款291501元及利息（自2022年3
月11日起，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陈佑明、仲龙刚共同负担。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21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806号

杨德凤（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南莫镇砖桥村二十三组
39号，公民身份号码320621196305186923）：本院受
理（2022）浙0225民初806号原告华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施春琪、杨德凤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判令
二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200万元；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
支付以1816270.46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2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的利息，以183729.54元为基数，自2013年9
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1月20
日，共计3975185.86元，详见计算清单)；3、诉讼费用、律师
费等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806号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限届满之
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
象山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77号

祝来宽（5227231975****1950）：本院受理原告

余姚市诗涵五金厂与被告祝来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2）
浙0281民初477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该判决
书确定：被告祝来宽支付原告余姚市诗涵五金厂货款
40857.4元，并支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21年12月13日起
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款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821元，由被告祝来宽负
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前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87号

上海奥企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10120MA1HTWNG7U）：原告赵丽群与被告
唐长月、上海奥企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
初58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被告唐长月、上海
奥企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归还原告赵丽群借款
45437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116元，财产保全费2792元，合计
10908元，由被告唐长月、上海奥企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
司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前来本院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86号

上海奥企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10120MA1HTWNG7U）：原告赵丽群与被告
唐长月、上海奥企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586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被告唐长月、上海奥企建筑劳
务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赵丽群材料款206910元，款限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404元，财
产保全费1555元，合计5959元，由被告唐长月、上海奥企
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
内前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018号

年动：本院已受理原告刘文秀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4018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
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你即时支付欠款6930元；
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5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
周巷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422号

贵州欣恒耀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
市津鸿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贵州欣恒耀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青岛海骊住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82民初1142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贵州欣恒耀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被告青岛海骊住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支付原告慈溪市津鸿贸易股份有限
公司汇票金额799175.66元及自2021年11月1日起至
实际清偿日止、以所欠汇票金额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
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1874元，由被告慈溪
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贵州欣恒耀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被告青岛海骊住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本案财产保全申请费4557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贵州欣恒耀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海骊住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直接支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慈
溪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978号

罗贤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罗贤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庭审直播规定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定于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